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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71(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 

和代表的报告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国转递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

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丁·谢宁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80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由于本报告必须在特别报告员就职之后不久提交，他打算在向大会第三委员会作介绍性发言时

提供关于其任职后头几个月活动的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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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

告员的报告 

 摘要 

 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80 号决议向大会提交本报告。 

 这份初步报告概述任务规定的概念框架。它提及大会和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承认上一位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独立专家所做的

工作。特别报告员强调其任务规定的四项主要特点，即互补性、全面性、积极主

动性以及主题方法等。特别报告员将在今后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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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问题特别

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80 号决议向大会提交的初步报告。人权委员会主

席于 2005 年 7 月 28 日任命马丁·谢宁为特别报告员，并于 2005 年 8 月 8 日接

受他的任命。本报告概述其任务规定的概念框架。 

2. 大会已多次讨论了与特别报告员任务规定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其第 59/191

号决议中。该决议必须与大会关于人权与恐怖主义问题第 59/195 号决议共同加

以理解。第 59/195 号决议重申，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旨在摧毁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活动。特别报告员认识到，各国需要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义务，要求

他们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此外，他知道，大会第 59/195 号决议也重申，

各国必须确保所有反恐措施严格遵守国际法的义务，尤其是关于人权、难民和人

道主义的国际法。特别报告员认为建立其任务规定是支持和建议各国在打击恐怖

主义的同时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方面的一项手段。 

3. 根据委员会第 2004/87 号决议，任命罗伯特·戈德曼担任关于在打击恐怖主

义的同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独立专家，任期一年。该专家在其向委员会第

六十一届会议提出的报告（E/CN.4/2005/103）中突出强调关于人权与打击恐怖

主义之间关系的未来任务规定的一些特点。独立专家承认联合国人权系统已采取

重要步骤，处理反恐斗争中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问题，但提到特别程序和条约机构

的监测系统存在“覆盖范围的差距”，并提到继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加强保

护人权。独立专家建议，人权委员会应考虑建立一个具有“多方面”任务规定的

特别程序，以监测各国反恐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法。由鉴于此，

独立专家提出关于这项特殊程序应具有的特性的建议，其中许多特性反映在委员

会第 2005/80 号决议中。 

4.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规定载于第 2005/80 号决议第 14 段中： 

 “(a) 就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提供具体

建议，包括应各国要求，提供在此类事务上的咨询服务或技术援助； 

 “(b) 就指称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在得到有

关国家同意下，从所有有关来源，包括从政府、当事人及其家人、代表和组织收

集资料和来文，并与之交流，包括通过国别访问这样做，并特别注意不在现有担

负任务者所涉任务范围内的领域； 

 “(c) 查明、交流和促进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前提下打击恐怖主义的最

佳做法； 

 “(d) 在工作时与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其他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的其他特别

报告员、特别代表、工作组和独立专家密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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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与所有有关行为者包括政府、联合国有关机构、专门机构和规划署，

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担负人权任务者和条约机构、增进和保

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地区及次地区国际机构定期开展对

话，讨论可能的合作领域，并充分尊重上述各机构各自的职权，避免工作上的重

复； 

 “(f) 定期向委员会和大会提交报告”。 

 二. 概念框架 
 
 

5. 特别报告员在行使其职责的头几个星期中，已开始建立工作方案，其中包括

与各国政府的通信，尤其是以信件和紧急呼吁等方式；国别访问；与联合国各机

构和各组织、区域组织等行为者进行联络，并定期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

在设计国别访问的方案时，除一些其他因素之外，特别报告员将注意在打击恐怖

主义期间侵犯人权以及最佳做法的现有资料，并注意各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所发

出信件的答复。另外，至少对于首次访问来说，根据特殊程序发出的长期邀请，

对于选择需要访问的国家来说是有必要的。 

6. 在向大会提出的这项简要初步报告时，特别报告员希望通过概述其拟订的行

动方案来强调其任务规定的四项特点，他在今后的报告中将会充分说明实施这项

行动方案的情况。 

7. 互补性。在确定新的任务规定时，人权委员会认识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委员会的一些担负人权任务者及人权条约机构已经积极在各自的任务规定范围

内处理各项反恐措施对人权所产生的影响问题。因此，该决议第 14(b)段强调指

出，在行使实况调查的职责时，包括通过国别访问，特别报告员应特别注意不在

现有担负人权任务者所涉范围内的领域。同样，第 14(e)段要求特别报告员负责

与所有有关行为者对话，并强调需充分尊重这些其他行为者的任务规定，以避免

工作上的重叠。的确，特别报告员打算将他的工作基于其任务规定的互补性质上。 

8. 全面性。与其他程序相比，这项任务规定另一个重要性是其全面性、综合性

和包容性，从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标题中便可看出，各国在当今世界打击恐

怖主义时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即使是单独采取其中的某项措施，都会对享有广泛

人权产生影响，而在考虑到这一系列措施累积效果时，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正

是这项特点，使得独立专家要求建立一个“多方面”的机制。特别报告员任务规

定的全面性，是所有人权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结果。此外，独立专家也强调指

出，评估反恐措施对人权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 

9. 积极主动性。特别报告员将以第 2005/80 号决议中那些可以被视为积极主动

和非冲突性的内容作为行动基础，同时利用特别报告员通常能得到的手段，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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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信、紧急呼吁和到那些在实施反恐措施期间据称违反人权的国家进行访问。例

如，该决议第 14(a)段规定，特别报告员有责任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

援助。显示，如果积极主动地实施这项职责，则能产生最佳结果，例如与目前正

在考虑的反恐措施有关的职责。此外，第 14(c)段规定，特别报告员负责查明、

交流和促进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前提下打击恐怖主义的最佳做法。特别报告

员可以由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行为者加以支配，以便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通过

研究关于反恐措施的现有或拟订的立法；根据这些研究编写书面评论，并出席议

会委员会和国家人权机构的听证会等。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其任期内确定和促进这

种最佳做法，并编纂这种做法。该决议第三个相关的特点载于关于对话与合作的

第 14(e)段中。 

10. 主题方法。特别报告员打算通过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基

本自由的领域中的实质性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来补充其具体国家的工作，这些

问题没有得到其他特殊程序或人权条约机构的处理。特别报告员并没有打算要详

尽无遗，也没有打算要表明优先顺序，但希望提到三个领域可供进行这种专题研

究：(a) 反恐措施对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影响；(b) 反恐措施对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的影响，重点放在现有专门措施没有涉及的具体权利；(c) 自杀攻击作为对

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的一项具体挑战的威胁。 

 


